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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系统和妇女儿童主要健康指标影响的评估和重建研究项目总体实施方案

一、背景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0级特大地震，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确定受灾地区为四川39个县，陕西4个县，甘肃8个县，4600多万人受到影响，至2008年6月22日，汶川地震已造成69181人遇难，374171人受伤，失踪18522人。

妇幼卫生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妇幼卫生监测系统和妇幼卫生常规报告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连续动态地获取本地区的妇女儿童主要健康指标，从而为妇幼卫生决策、公共干预和临床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为干预措施的评价提供基础性数据。系统主要依托妇幼卫生三级保健网络，通过各级妇幼卫生技术人员采用标准化的数据采集工具和流程，完成妇女儿童健康相关数据的采集、储存、汇总、分析和共享，从而掌握了妇女儿童健康主要指标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实现了信息服务于决策，提高决策能力的目的，彰显了妇幼卫生信息系统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本次特大地震对妇幼卫生保健三级网络的影响，特别是在重灾区，网底（村级）人群变动大，行政管理有效性受到影响，网底人力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乡级例会难以坚持，数据采集流程被中断或断裂，数据源头严重受到影响，数据质量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

妇女儿童为弱势人群，在自然灾害、战争、暴力等方面最容易受到伤害，最为脆弱。同样，本次特大地震对灾区特别是重灾区妇女儿童的死亡造成了极大影响，远远超出了诸多不良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其数量和波及范围、集中程度亟待掌握，以便进一步分析本次地震对妇女和儿童死亡的影响，确定死亡的影响因素，探索其死亡影响因素的可控性程度，为未来重大灾难导致死亡发生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但妇幼信息系统在地震中的破坏已严重影响了常规数据的采集，信息系统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彰显其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薄弱性。

由此可见，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尽早掌握灾区现有的妇幼卫生信息系统的状况，评估地震对其影响的程度，确定地震后妇幼卫生信息系统优先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提出灾区妇幼卫生监测系统的过渡方案，尽快启动信息收集和报告系统，及时掌握灾区的妇幼卫生信息，为灾区的重建和发展特别是妇女儿童健康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并提出地震灾区妇幼卫生监测重建规划，确定短期和长期目标，提出技术援助，旨在加强信息系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目的

1. 明确特大地震对妇幼卫生信息系统的影响和影响程度，尽快掌握震后现有信息系统的状况，进一步明确未来需要优先解决的重点技术问题，为下一步灾后重建的科学决策和针对性的援助提供依据。

2. 掌握本次地震对灾区孕产妇死亡和儿童死亡的影响和严重程度，评估地震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影响和对全国死亡率的影响。采用多学科理论分析地震导致妇女儿童死亡的危险因素，提出可借鉴的经验。

3. 提出灾区妇幼卫生信息系统近期过渡方案和长期重建技术方案，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从而使灾区妇幼卫生信息系统能尽快恢复正常的功能。

三、调查地区

本次研究的调查地区为四川、甘肃、陕西的51个重灾区，具体名单如下表。
	省份
	县数
	区县名
	受灾等级

	四川
	10
	★汶川县、☆北川县、★绵竹市、什邡市、青川县、☆茂县、☆安县、都江堰市、☆平武县、

彭州市
	极重灾区

	
	29
	理县、江油市、广元市利州区、广元市朝天区、☆旺苍县、梓潼县、绵阳市游仙区、德阳市旌阳区、小金县、绵阳市涪城区、罗江县、黑水县、崇州市、剑阁县、三台县、☆阆中市、盐亭县、松潘县、苍溪县、芦山县、中江县、广元市元坝区、大邑县、宝兴县、南江县、广汉市、汉源县、石棉县、九寨沟县
	重灾区

	陕西
	4
	宁强县、略阳县、勉县、☆宝鸡市陈仓区
	重灾区

	甘肃
	8
	文县、陇南市武都区、康县、★成县、徽县、西和县、两当县、舟曲县
	重灾区


注：★国家级监测点     ☆省级监测点

四、项目主要活动

1. 项目启动会及调查人员培训会

（1）项目启动会

本次调查涉及面较广，内容丰富，调查研究需要得到各级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为了项目顺利开展以及保证数据收集质量，需调动政府、医院等多部门参与。为此，在项目实施前，召开行政管理部门和业务人员参与的项目启动会，了解项目实施意义和内容，明确各自责任，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

（2）调查人员培训会

培训质量直接影响项目数据的收集和数据质量，因此人员培训是此次调研活动顺利开展以及成功与否的关键。培训分为国家级和县级两部分。
① 培训对象：国家级培训为各项目县县级妇幼卫生信息负责人员、省级妇幼保健机构信息负责人员以及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员。县级培训为各乡级调查人员。

② 培训师资：国家级专家组。各项目县接受过培训的人员作为县级师资。

③ 培训主要内容：

· 项目介绍与总体实施安排；

· 调查工具和调查流程介绍；

· 调查质量控制的重点；

· 资料的分析和利用。

④ 培训方式：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组织国家级培训，项目县县级培训由各项目县卫生局组织乡级调查人员进行。
2. 调查的实施

本次专项调查分为定性调查、定量调查两个部分。

（1）定量调查——问卷调查

① 调查范围：四川、陕西、甘肃省的51个项目县。

② 调查工具：

《表一 地震灾区基本情况调查表（县级）》

《表二 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调查表（县级）》

《表三 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调查表（乡级）》

《表四 地震灾区各部门孕产妇死亡情况登记表》

《表五 地震灾区各部门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登记表》

《表六 地震灾区孕产妇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七 地震灾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八 地震中失踪育龄妇女信息登记表（乡级）》

《表九 地震中失踪5岁以下儿童信息登记表（乡级）》
③ 资料收集和上报：


[image: image1]
④ 调查实施

· 地震灾区基本情况、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的相关信息内容可通过区县卫生局、统计局、医疗保健机构等相关部门获得相关数据，县级完成表一和表二的填写。乡卫生院负责完成表三的填写。
· 灾区孕产妇死亡以及儿童死亡的相关信息数据需要调查人员在各乡镇上报数据的基础上，到该县妇幼保健机构、公安局、民政局、人口计生委、疾病控制中心（CDC）等机构收集孕产妇与儿童死亡一般信息，并同自身掌握的情况进行比较核实。

调查人员需到各个机构抄录各调查表中所要求的信息数据，完成表四和表五填写。

走访县公安局，可以了解育龄妇女和儿童死亡的线索，如公安局无死亡病例一般具体信息，可到各乡镇（街道）派出所查找死亡销户登记薄。

走访民政局，收集死亡信息可依据各地关于地震死亡经济补助名单或者死亡火化名单为信息查找线索。

走访县疾病控制中心，可以查找儿童死亡和育龄妇女死亡记录线索。

走访县人口计生委，可以查找育龄妇女死亡和儿童死亡的死亡记录（特别是申请再生育指标的）、计划生育月报表等。如果县级缺乏具体名单，可到各乡镇计生办公室查找。

在上述途径获得的孕产妇死亡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线索的基础上，进行死亡个案病例的调查。县级或乡级妇幼专干应进行入户访视，调查死亡相关因素，填写死亡登记表（表六和表七）。

· 地震中失踪的育龄妇女和失踪的5岁以下儿童的信息由乡级调查人员在调查村级情况基础上填写表八和表九。

乡级调查人员向管辖的所有行政村了解该村失踪的育龄妇女和5岁以下儿童名单及其一般情况，确认每一例失踪育龄妇女是否怀孕等基本情况，填写后上报至区县妇幼保健机构。

区县妇幼保健机构调查人员将各乡上报名单进行审核，并前往该区县民政局、公安局等部门，与其记录在册的地震中关于育龄妇女与5岁以下儿童失踪名单进行核对，如发现有漏报，及时登记在乡镇上报的调查表中。

⑤ 调查表的发放和上报

调查问卷由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在项目培训会后统一向项目县发放，各个县负责培训乡级调查人员并发放由乡级填写完成的问卷。

调查表可在全国妇幼卫生监测网站上（网址http://www.mchscn.org/）下载电子版调查表，用户名为           ，密码为            。电子表格也可以通过emial上报，email地址为：cnbdms@163.com

（2）定性调查——现场调查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和全国妇幼卫生年报办公室随机抽查部分地区作为本次调查的定性调查地区，进行现场调查。现场调查内容包括：

① 数据的质量控制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对抽样地区进行信息系统数据质量调查。了解灾区监测数据情况， 对震前和震后两个时间段的监测质量进行对比，以评价地震对监测数据质量的影响，其主要包括：
· 漏报调查：对抽查地区和医院的当年活产数、死亡数进行查漏、补漏；

· 正确性检查：检查抽查地区所有表、卡各种项目填写的正确性； 

· 完整性检查：检查各种表、卡中各种项目填写是否完整；各级的原始记录是否完整；

② 妇幼卫生信息相关人员定性访谈

· 访谈对象选取：调查项目县抽取部分县、乡、村妇幼卫生监测工作人员、县级妇幼保健院的分管领导以及县卫生局分管妇幼卫生相关领导。

· 调查工具：《妇幼卫生信息工作人员访谈提纲（县/乡/村）》以及《妇幼卫生行政管理人员访谈提纲》

· 调查组织与实施：由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组织调查人员现场进行实地访谈；访谈结果直接由调查人员现场记录，总结归纳。

3. 调查信息质量控制

调查信息质量好坏直接影响项目研究结果，从而影响评价的正确与否和信息系统重建方案的科学性以及可操作性。为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信息的真实可靠，本次调查的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1）每个乡应走访所有的管辖村，重点对乡级报告的调查表进行自查。

（2）县级应走访30%的管辖乡，重点对乡级报告的调查表进行核实，并对死亡病例进行入户调查。

（3）国家级走访4-5个调查县，每个县检查3个乡，重点对县乡级报告的调查表进行核实和现场调查。

4．重建方案人员培训

在地震妇幼卫生信息系统影响以及妇幼健康影响的评价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专家智能与经验支持，通过专家研讨和小组专题分析等方法，提出灾区妇幼卫生信息系统未来3年的过渡方案与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重建技术方案，并提供短期和长期的人员技术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根据灾后重建的需要，提供计算机等基本信息设备。

五、组织管理

1．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负责专项调查项目的组织和监督指导，协调行政管理相关事宜。
2．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负责项目技术指导工作，包括设计项目研究总体框架、制定调查工具和实施方案、组织人员培训、撰写项目总结报告等。全国妇幼卫生年报办公室负责部分现场调查。

3．各项目省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省的具体实施，确保调查项目实施的进度和质量。省级妇幼保健院作为协作单位负责各省的资料收集和质量控制。
4．各调查项目县卫生部负责本县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实施。
六、时间安排 

按照项目要求，本次研究2009年6月前完成所有的项目任务。
































































































































各县应在2008年12月20日前完成所有调查表格的填写，上报省妇幼保健院，省级妇幼保健院12月25日前将调查表上报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

































































































































的过渡方案与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重建技术方案。








































































































项目进度安排

	时  间
	主要活动内容

	08年11月1日～11月12日
	制定实施方案、预调查、专家研讨

	08年11月13日～11月14日
	① 项目启动会

② 项目培训会

③ 调查资料发放

	08年11月15日～11月17日
	① 完成乡级调查人员培训

② 现场实施调查

	08年11月18日～12月15日
	各项目县和乡完成：

《表一 地震灾区基本情况调查表（县级）》

《表二 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调查表（县级）》

《表三 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调查表（乡级）》

《表四 地震灾区各部门孕产妇死亡情况登记表》

《表五 地震灾区各部门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登记表》

《表六 地震灾区孕产妇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七 地震灾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八 地震中失踪育龄妇女信息登记表（乡级）》

《表九 地震中失踪5岁以下儿童信息登记表（乡级）》

质量控制：

入户调查，多部门获取和核实数据，

	08年12月16日～12月20日
	省妇幼保健院完成调查表审核

	08年12月21日～12月25日
	资料上报至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

	08年12月26日～1月20日
	1 完成现场定性访谈调查

2 完成国家级监测地区数据质控调查

	09年1月21日～3月31日
	资料整理、录入、汇总、统计、分析

	09年4月1日～5日15日
	撰写调查分析报告

	09年5月16日～5日30日
	人员技术培训，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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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





调查并填报：


《表三 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调查表（乡级）》


《表六 地震灾区孕产妇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七 地震灾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八 地震中失踪育龄妇女信息登记表(乡级)》


《表九 地震中失踪5岁以下儿童信息登记表（乡级）》








县妇幼保健院





收集并审核：


《表三 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调查表（乡级）》


《表六 地震灾区孕产妇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七 地震灾区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调查表》


《表八 地震中失踪育龄妇女信息登记表(乡级)》


《表九 地震中失踪5岁以下儿童信息登记表（乡级）》


填报：


《表一 地震灾区基本情况调查表（县级）》


《表二 地震灾区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调查表（县级）》


《表四 地震灾区各部门孕产妇死亡情况登记表》


《表五 地震灾区各部门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登记表》


质量控制：


死亡病例入户调查，公安、民政、计生、疾控中心等多部门获取和核实数据。





省妇幼保健院





审核上报调查表，现场定性调查，质量控制





全国妇幼卫生


监测办公室





现场定性调查，资料分析汇总、撰写报告，接受卫生部和国际组织检查








